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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二十八日）在聯合調解專

線辦事處調解會議的致辭全文： 

 

蕭主席（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主席蕭詠儀）、各位講者、各位嘉賓、各位朋

友： 

 

  大家好。很高興獲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的邀請出席今日的調解會議。 

 

  今日會議的主題是「調解」在促進市區重建與保障小業主的角色。大家都

同意「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香港作為調解之都，一直認同並推

動更廣泛地使用調解作為和平解決爭議的一種方式。調解是近年越來越受歡迎

的替代爭議解決機制，適用於不同類型的爭議，而土地爭議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的重建需求與小業主私人產權的保護 

 

  香港的特點是地少人多。近年，香港舊區的樓宇急速老化，日久失修的樓

宇更可能淪為危樓，新聞上也經常出現有關舊區樓宇外牆石屎剝落的報道。根

據屋宇署的記錄，香港樓齡 50 年以上的私人樓宇數量由二○一○至二○二○

年底增加了多於兩倍，預計至二○四○年將增加到 21 700 幢，是二○一○年的

5.5 倍。樓齡 70 年以上的私人建築亦從二○一○年的 800 幢增加到二○二○年

的 1 000 幢，估計到二○四○年將增加 6 倍以上，達到 6 400 幢。舊區樓宇的

數量龐大，反映化解樓宇老化的問題刻不容緩。 

 

  面對市區及樓宇老化，市區重建成為香港發展藍圖重要的一環。政府一直

從多方面入手，支持及鼓勵公營和私營機構進行市區更新工作。政府的樓宇更

新政策方針不外乎重建和復修，但對於一些老舊失修的樓宇而言，維修未必是

符合成本效益或實際的方法。在這情況下，重建相對切實可行，同時亦能解決

這些樓宇的安全隱患。我理解到在稍後的環節，不同的專家和講者將會分享土

地收購和強拍的實踐，探討這些方式如何能有效透過加快重建改善樓宇老化的

問題。去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放寬強拍門檻是我們雙軌推進重

建和維修的其中一項措施。為落實有關措施，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2023 年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修訂）條例草案》），透過降低

強拍申請門檻和便利相鄰地段的強拍申請，加快私營機構重建舊樓的速度。 

 

  無庸置疑，降低舊樓強拍門檻能加快重建舊樓的進度，但很多小業主的私

有產權因而被影響。與此同時，放寬相連地段的強拍申請要求無疑會擴大重建

項目規模。由於只有大型發展商能參與項目，小業主出售單位的議價能力便會

可能相對減低。很多時候，這些小業主因缺乏相關的法律知識和足夠的支援，



所以並不清楚自己的法律權利，令他們的權益得不到妥善的保障。這正是導致

矛盾和糾紛發生的起因。 

 

調解在香港訴訟環境的發展概況 

 

  現時，很多強拍案件需透過法庭訴訟處理，特別是土地審裁處，但訴訟需

時而且昂貴，除了延誤重建的速度外，對小業主也造成很大的經濟上和心理上

的負擔。既然如此，大家為何不考慮使用調解這種省時省費的方式解決爭議

呢？ 

 

  在討論強拍案件使用調解的好處前，讓我先簡單談談調解在強拍案件的發

展概況。香港政府和司法機構一向積極在本地推動調解發展。土地審裁處庭長

於二○一一年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發出指示，鼓勵當事人在強拍案件中進

行調解。同時，為落實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實務指示 31》訂明如果任何一方

沒有最低程度地參與調解，或者沒有合理解釋而不參與調解，就有可能要承擔

對其不利的訟費命令。其後，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和發展局於二○一一年推出

先導調解計劃，協助業主就強拍申請所引起的相關爭議提供調解服務。目前，

為了方便當事人就民事案件尋求調解，司法機構於土地審裁處成立了兩個辦事

處，為強拍案件當事人提供免費查詢服務以及調解講座。大家亦可以留意發展

局今年將會推出支援小業主的新措施，以鼓勵小業主參與調解，包括安排小業

主出席有關調解的簡介會和向他們轉介專業調解員，也會在調解過程中提供專

業支援。這些新措施有助鼓勵小業主認識並使用調解服務解決相關爭議。 

 

在強拍案件使用調解的好處 

 

  究竟我們為何要在強拍案件中推廣調解？調解的模式和基本特質相信大家

都非常清楚了解，我就不在此逐一說明。我希望在此強調調解在這類案件中幾

個重要的好處。第一，舊式建築物產權複雜，透過訴訟處理爭議需時又昂貴。

如發展商和小業主成功透過調解就收購建議達成共識，不但可以節省雙方和法

庭的時間和資源，加快舊區重建的速度，也可以減低訴訟涉及的風險和不確定

元素。第二，發展商和小業主能透過調解發掘雙贏的方案。除了討論物業的價

值外，還可以探討其他和解方式，例如在鄰近而又不在重建範圍的地區進行

「樓換樓、鋪換鋪」的方案，或一些補助方案，如發展商協助小業主在同區租

用或購買同類型單位等。在調解員協助下，當事人可以提出各種形式的方案，

內容也可以超出法庭所能作出的命令及法律補救局限。第三，調解保密的性質

鼓勵各方開心見誠地溝通，雙方不用公開部分相對敏感資料，而和解協議的條

款亦可保密。第四，由於當事人可自行作出決定和達成協議，因此會更願意遵

守協議的內容，簡單來說是你情我願的結果，大大減低提出上訴的機會。由於

以上提及的各種好處，首先嘗試以調解解決這類爭議實在有百利而無一害。 

 

律政司在調解方面的推廣工作 



 

  雖然調解在香港訴訟環境的發展漸趨成熟，但在強拍案件中使用調解仍然

會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剛剛提過部分小業主可能對調解的概念沒有深入的了

解，因此面對紛爭或訴訟時無從入手。為了促進調解在香港的廣泛應用，律政

司一向不遺餘力在香港推廣調解，加深公眾對調解的認識。行政長官於二○二

三年發布的《施政報告》中也提及政府會致力強化本地調解體制及深化本地調

解文化，包括檢視香港調解專業的認證和紀律事宜的制度、在政府合約中加入

通用的調解條款和鼓勵私營機構在合約中採用類近的調解條款。 

 

  在推廣和宣傳工作方面，律政司多年來一直致力透過不同措施在香港推動

調解，包括推出「調解為先」承諾書運動"Mediate First" Pledge，鼓勵社會各界

先探索採用調解解決爭議。我們亦於本月初在香港舉辦兩年一度的調解周及調

解會議，透過推出一系列主題研討會，加強公眾對調解的認識，從而深化香港

調解文化。除此之外，律政司也會向公眾和持份者派發調解單張和定期發送調

解快訊，向他們提供最新的調解資訊。 

 

結語 

 

  我希望今日的調解會議可以令在座各位更深入了解調解在加快重建和保護

小業主私有產權方面扮演着的重要角色，也期望《條例草案》的實施和其他促

進公私營機構重建舊樓的措施，能夠多管齊下應對香港樓宇老化問題，令市民

安居樂業。最後，再次感謝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舉辦這個講座，並且積極在土

地及市區重建這個範疇上推廣調解。我在此預祝今日下午的環節順利進行。多

謝各位。 

  

完 

2024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二） 

 


